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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单位基本情况
（一）工作职责
主要职能。把握政治方向，协调各职能部门统筹政法工作。建设政法队伍，依法履职，公正司法。
（二）机构情况
2024年本单位内设机构包括：九室及两个一级事业单位（法学会、社会治理和网格化信息中心）。
（三）人员情况
2024年本单位核定编制数28人，行政在职人员12人，事业在职人员16人，退休人员81人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基本支出是保障我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主要用于职工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福利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。
2024年我单位财政年初预算数626.16万元，年度调整预算数为1331.24万元。本年财政拨款收入1911.28万元，占总收入97.64%；其它收入46.12万元，占总支出2.36%；2024年收入合计1957.4万元。
2024年我单位基本支出1054.69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996.78万元，占基本支出94.51%；公用经费57.91万元，占基本支出5.49%。
（2） 项目支出情况
2024年我单位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44万元，实际支出902.71万元，主要用于社会治安综合管理、维稳处置、网格化管理等其他专项经费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2024年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，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。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2024年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，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。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2024年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。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2024年整体支出1957.4万元，基本支出1054.69万元，占全年总支出53.88%，其中人员经费996.78万元、主要是用于统发工资、绩效津贴、社保缴费及退休人员经费等，公用经费57.91万元，主要用于日常办公经费及维护；保障了在职人员工资、退休人员福利发放及日常工作运转。按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，2024年实行绩效管理绩效评价结果良好。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如下：
产出情况：
1、 数量指标：在职人员控制在编制数内。
2、 质量指标：100%保障单位正常运转。
3、 时效指标：年度工作任务在2024年度内完成。
4、 成本指标：根据预算执行，基本保障了我单位在职人员正常办公、生活秩序，各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效益情况：
1、 社会效益指标：保障全区稳定，社会治安平稳有序。
2、 可持续影响指标：维护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。
3、 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：公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达95%。
2024年我单位财务管理严格依法依规，做到公开公平公正，在严格执行各项有关法律法规、财经纪律、财务规章制度的同时，进一步系统规范了预算业务、收支业务、资产管理业务、政府采购业务、专项资金业务等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。严格按照各项制度实施了预算配置、预算执行、预算管理、固定资产管理各项工作，基本保障了在职人员正常办公、生活秩序，较好的履行了工作职责。
2024年度我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分为99分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1、部门预算工作经费偏少，预新形势下，部门工作日益繁重，年初预算工作经费远远不足，难以满足新形势下工作的要求，任务诸多经费靠追加。
2、预算绩效观念不深入,缺乏主动性。对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认知不到位，认为预算申报项目能落实到位、预算安排资金能正常支出就好, 绩效自评指标不够具体，没有积极考虑资金效益的最大化。
8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及整体支出管理工作的需要，拟实施的改进措施如下：
1、加强预算编制管理。加强组织领导，坚持先有预算、后有支出，没有预算不得支出。组织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事业单位会计制度》、《事业单位财务规则》等法规制度，做到决算与预算相衔接，切实提高部门收支管理水平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完整、准确地披露相关信息。
2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。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责任意识，规范内控工作，严格绩效自评指标的细化和量化，特别是做好效益三级指标的具体、可衡量，符合实际工作内容等。
九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（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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